咸镇政发[2009]3号

关于设立校长奖励基金的决定

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全国中小学校长队伍建设的意见（试行）》文件精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相关要求，为充分调动校长办学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吸纳更多的优秀管理人才为咸水沽镇的教育事业服务，促进全镇教育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决定设立校长奖励基金。

1、 奖励基金来源

从2008年起，按照校均5万元标准，镇财政每年拨出专项资金共计45万元，用于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工作的奖励。该项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用。责成镇中心校统筹管理和使用。

2、 奖励范围

1、镇属中小学现岗校长；

2、现岗副校长、校长助理；

3、经教育局党委、镇党委批准的学校现岗中层管理人员。

三、指导原则

（一）遵循“不碰红线、确保底线、争取出线”的原则。


1、红线――不碰红线。红线是警戒线，属于一票否决（是、否）。按照依法办学的原则，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违规。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对因个别人员的违规造成的学校违规现象，如果校长在事发前或事后主观上作了最大努力，主动化解矛盾，使得负面影响得以有效控制，可酌情降档处理。

2、底线――确保底线（达标、不达标）。底线是基本线，按照层级管理的原则，学校必须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入学率、巩固率等工作指标。

3、出线――争取出线（重点奖励）。出线是效益线，要求学校在原有基础上，努力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突出成果与效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涉及绩效奖金和特别奖金）该项奖金主要用于基础奖金、绩效奖金未涉及到的内容。旨在鼓励校长在学校管理工作上创新思路，发展特色。

（二）完善“分级分类按比例评定”的原则。强调激励与制约相结合。一要考虑学校之间横向比较，二要考虑学校纵向发展，调动每位校长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

（三）遵循“综合评价与专项奖励相结合”的原则。在年度内学校工作取得突出进步和重大成绩的校长，给予一次性专项奖励。

（四）该方案总的原则：奖励学年度内学校各项工作取得进步或保持高水平的校长。

四、奖励基金考评内容和具体要求

校长奖励基金的使用包括三项：1、校长奖金。2、学校其他管理人员奖金。3、特别奖金。

（一）校长奖金分为：基础奖金、绩效奖金。

1、基础奖金考评具体要求。

（1）学历及培训。现任中学校长须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小学校长须具备大专学历，50岁以上校长可适当放宽。积极参加并按期完成校长岗位培训及继续教育。今后聘任校级干部将严格执行区教育局关于校级干部任职的年龄和学历要求。

（2）业务能力。校长本人应在1―2门学科中具有较高造诣，能够指导中层人员及骨干教师提高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今后聘任的校长、副校长应是区级学科带头人或学科骨干教师，在市、区教育领域应有一定的影响。）

（3） 依法办学。学校办学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4） 遵章守纪。严格遵守上级部门提出的各项纪律要求，招生、考试、收费没有违纪行为。积极主动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不打折扣。

（5） 团结协作。维护咸水沽镇教育整体形象。学校之间做到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增进团结。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团结协作，干群关系融洽。

（6） 言行规范。言谈举止符合校长职业要求，一言一行应为教师楷模。

（7） 基础奖金发放将适当考虑学校办学规模。不同规模学校校长基础奖金有所区别。

2、绩效奖金考评内容

（1）基础工作。要确保年度内上级下达教育教学各项指标的完成，学校基础性工作有序、高效进行。

（2）整体工作。主要参考学校办学水平评估成绩。在充分考虑镇内学校之间办学规模、条件、师资配备、当前办学水平等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与不同学校分别商定不同的目标。按照达标、超标、突出进步三个档次进行表彰。

（3）教育教学工作。小学主要依据抽考成绩、毕业班考试成绩。中学主要依据中考成绩以及学生基础道德文明习惯养成教育效果。在充分考虑镇内学校之间办学规模、条件、师资配备、教学质量等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与不同学校分别商定不同的目标。按照达标、超标、突出进步三个档次进行表彰。

（二）学校其他管理人员工作考评办法
各中小学要在镇中心校的指导下，参照校长工作考评及奖金发放办法，结合各校情况制定考评方案。报送镇中心校批准之后施行。

（三）特别奖金。

该项奖金主要用于基础奖金、绩效奖金未涉及到的内容。鼓励校长在学校管理工作上创新思路，发展特色。

五、奖励基金发放办法

镇中心校负责奖励基金的考核与发放，负责制定考核细则。三项内容分配比例为：4.5：4.5：1。

1、校长工作奖金占校长奖励基金的45％。具体到每位校长的年度奖金发放额度，要依据镇中心校对校长的年度考核分数确定。校长工作奖金分配比例：基础奖金20％、绩效奖金80％。基础奖金、绩效奖金每学年度结束时一次性发放。

2、其他管理人员工作奖金占校长奖励基金的45％。根据全镇各校中层人员总数，核算出每位副校长、中层管理人员的奖金额度。参照校长奖金发放办法执行。

3、特别奖金占校长奖励基金的10%。该项奖金主要用于基础奖金、绩效奖金未涉及到的内容。鼓励校长在学校管理工作上创新思路，发展特色。

5、镇中心校制定考核细则，负责具体实施。镇党委、政府定期听取镇中心校专题汇报。

6.该方案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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